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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 

8-1 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一、 水污染防治對策 

本基地依照「逕流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內容進行各項工地水污染防

治事項。 

施工期間之污水主要為施工人員生活污水、施工車輛機具清洗車胎

之廢水、裸露地表逕流等，可採行工程措施及設施避免對環境產生負面

影響，包括： 

(一)生活污水 

基地現場設置流動廁所 2 座。流動廁所規格需包含蹲式馬桶、

腳踏式沖水、照明、通風等功能。另外，工地將派員定時巡檢及清

潔(早、中、晚 3 次/日)，巡檢內容包括設備功能檢查、廁所清潔

及污水容量檢查等。由於施工人數變動大，污水收集頻率定為每週

一次，但若每日巡檢時發現污水量將達儲存上限，則立即關閉廁所

(上鎖)並通知合格業者處理，以保持環境之衛生。 

(二)車輛清洗用水 

污染物主要為懸浮微粒，設置清洗車輛之清洗台，各種工程車

輛駛出工區前需清洗車輪及底盤後，始得離開工區。設置具有效沉

砂作用之洗車台，廢水經沉砂後會收至工區灑水防塵使用。 

(三)地表逕流 

施工中若遇暴雨則雨水挾帶泥砂而下，有造成下游地區災害之

虞。故本計畫施工期間將依核定之水保計畫佈設截水路，攔截施工

期間之地表逕流，而後導引至滯洪沉砂池內，經調節及沉砂後，再

予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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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氣污染防治對策 

施工期間確實執行各項防制對策，包括： 

(一) 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規定，進行下列

事項： 

1. 設置工區圍籬及建築物防塵帷幕，圍籬高度 H=240cm，防止因

施作產生之粒狀物逸散。 

2. 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附表五＂攝錄

影監視系統功能規範＂，進行現場監視系統設置及維護。 

3. 洗車設備 

(1) 水槽寬度應大於運輸車輛寬度 1.2 倍。 

(2) 水槽深度應達 30 公分以上，水深應達 20 公分以上。 

(3) 每日置換水槽廢水，置換廢水體積應為水槽容量 5 倍以
上。 

(4)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或廢水處理設備，洗車過程
所產生之廢水收集至廢水處理設備處理後回收利用。 

4. 依規定設置工程告示牌，包括緊急事故聯絡電話、環保陳情

專線等。 

5. 工區內外及進出口道路路面清潔，適度的灑水保持路面濕潤，

每天灑水作業每 2 小時執行一次，並做成紀錄，將車輛行駛

而造成塵土飛揚之影響降至最低。 

6. 裸露地表以植生綠化或地表壓實且配合定期灑水等措施。實

施面積須達裸露地面積之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 進場施工機具均需設置 SCR 及濾煙器，運輸車輛須符合五期以

排放標準，以減少對環境之影響。 

(三) 施工機具、動力機械並定期維修保養，使用低含硫量之柴油

(<10ppm)，每月委外檢驗油品，降低空氣污染物排放量。 

(四) 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其進出

營建工地之運送車輛機具，應採行密閉車斗之運送以防止載運

物料掉落地，車輛需符合環保四期以上車輛才可入場。。 

(五) 民宅及新興路 838 巷側則降低施工強度，限制混凝土泵車僅可 1

台操作，除進行中之卸料車輛，其餘卸料車輛禁止在民宅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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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廢棄物防治對策 

(一) 挖填期間亦已依照法規提送「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處理計劃書」，並依據

計畫書內容，妥善處置衍生土石方。 

(二) 施工人員日常生活所產生之垃圾，可回收之資源先分類收集，一般垃圾以

垃圾子車集中，交由合格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 

(三) 開挖產生之廢土由運輸卡車送至合法土石方堆置場，沿途應避免棄土飛揚

或泥土掉落污染道路。 

(四) 工務所應負責工區內外環境整潔之維護，若遇見掉落之垃圾、廢料、廢棄

物，則馬上派員清理。 

五、 景觀美質 

(一) 應於施工區周圍設置施工圍籬，並配合四周環境色調美化施工

圍籬，透過圖案及色彩緩和外部景觀。 

(二) 在建築結構完成後，在進行粉刷、裝修作業階段，可在結構體

外設綠色尼龍網，除可阻隔粉塵四散飛揚，亦可緩合建築結構

之剛硬線條。 

(三) 新興路 838 巷工區圍籬設置綠牆，定期澆灌並維持植栽正常生

長。 

六、 交通運輸 

(一) 施工期間若有運輸車輛，禁止於交通尖峰時段(晨、昏峰)行駛，

以減輕鄰近交通負荷。 

(二) 基地周界明顯處及主要出入口設置警示燈及警示標誌，以確保

行人及通過車輛之安全。 

(三) 時常派員檢視鄰近路面破損情形，以維持道路品質，並於重要

路口視實際行車情形，機動調派交通指揮人員，以免交通阻塞。 

(四) 應避開上下班交通尖峰時間（早上 7~8 時及下午 5~6 時），並要

求運輸車輛行駛於新興路 838 巷時，速度應限制於每小時 20 公

里以下，禁止亂鳴喇叭。 

(五) 早上 07:00 之前及下午 17:00 之後禁止棄土車輛進出工地。 

(六) 工地出入口兩側均應設置醒目之警告標誌，以提醒來往行人及

車輛注意，且於施工車輛進出工地時，以交通哨指揮，以便導

引來車提早變換車道，避免造成交通阻塞。重大機具於車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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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作業時，應特別派員指揮並疏導交通，以維護行經此路段

之汽機車及人行之安全。 

七、 廢棄土防治對策 

(一) 在工區車輛出入口設置簡易洗車台及高壓沖洗機，對於進出工

區之運輸車輛之車身及輪胎確實清洗，使其不致污染路面。 

(二) 工區出入口及新興路 838 巷道路定期派員清掃，定時配合灑水

以抑制塵土飛揚。 

(三) 運土車輛加蓋布蓬或紗網，禁止駕駛員超載及超速行駛，防止

砂土沿途掉落污染路面。 

(四) 加強駕駛員的管理與訓練，訂定明確的罰則及稽查辦法，使其

遵守相關運土規定，避免發生隨意傾倒廢土或污染道路的情

形。 

八、 社經人文環境影響對策 

(一) 文化資產之保護 

本計畫土地範圍內目前並無歷史文物資產或遺跡，惟為慎重

其事，在施工前將規定包商在整地之時，若有發現古蹟遺址，

則必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向有關機關呈報，並立即停工採

取防範對策，俟有關機關之核可動工後，才准於動工，以展示

開發單位對文化資產之維護決心。 

(二) 施工前說明會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開發單位依本

法第 7 條第 3 項舉行公開說明會，應將時間、地點、方式、開

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於十日前刊載於新聞紙及公布於指

定網站，並於適當地點公告及通知下列機關或人員： 

1. 有關機關。 

2. 當地及毗鄰之鄉（鎮、市、區）公所。 

3. 當地民意機關。 

4. 當地村（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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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 

一、  水污染 

(一) 委託合格環保公司代為操作設備，以確實維護污水處理場之正

常運作。 

(二) 污水處理設施之機械設施定期保養，以維持污水處理設施之正

常操作。 

(三) 餐廳排水設置油水分離槽一座，以截流油脂避免管線堵塞。 

(四) 保養維護之項目包括抽水幫浦、鼓風機、加藥設施、檢測儀器

及受配電設施等，需定期予以保養維護並建立保養記錄表以利

日後管理追蹤 

(五) 對於主要之機械設施零件予以庫存，以確保故障時能立即予以

去除維持污水處理廠之正常操作。 

(六) 依據核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內容設置回收水貯流槽，定期檢測

回收水水質，以利污水處理及回收系統管理。 

(七) 若有異常造造成無法處理，將暫存於污水收集池內，待設備搶

修完成再去化貯存污水，若設備停機時間過長，將配合暫停營

運以減少污水產出。若仍需委外則將委託具有收受 H-1001(水肥)

之合格清除機構清運並送至新竹縣垃圾掩埋場滲出水(含水肥)

區域集中處理廠處理。 

(八) 除接觸人員之用水使用自來水，其餘用水標的優先使用回收

水。 

(九) 園區須完成「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申請及核准後，始得營運。 

二、  空氣污染 

(一) 交通運輸 

1. 避免園區人員上、下班時間過於集中，減少廢氣聚集產生。 

2. 妥善規劃停車場進出動線，減少繞行距離，並可減少車輛廢氣排放。 

3. 載貨車輛須符合柴油車四期環保標準，經檢查後才可進廠。 

4. 園區辦公區前停車位，設置公共充電站，採用歐美最常用且

可支援直交流電的 CCS1 插座介面作為主要充電規格，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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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友善充電設施，藉以鼓勵家屬及員工使用電動車。 

(二) 餐廳油煙 

園區未來將設有員工餐廳 1 間，設置配膳室但不會有煮食

等行為。未來園區之餐廳廚房將設置廚餘專用暫存區。 
 

(三) 污水處理設施臭味 

園區預鑄式污水處理設施設置防臭孔蓋以隔絕所產生之異

味。 

(四) 火化爐 

附屬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於營運期間，將委由專業廠商每月

實施定期檢查及維護保養，以維持設備之正常運轉；並嚴格控

制每日之火化數量，以避免超量使用影響設備功能。 

1. 每具棺木火化時間至少 50 分鐘以上。 

2. 火化棺木前，火化爐必須預熱至 850 ℃以上。 

3. 火化區加強植生綠化，以利空氣淨化。 

4. 定期修補路面，減少路面揚塵。 

5. 考量新竹地區民情風俗習慣，故主要規劃於春節、清明與中

元祭祀期間，納骨塔祭祀區域配合縣政府政策紙錢集中燃燒，

並於上述三大節日邀請社福團體擺攤宣導民眾可以功代金

減少金紙燃燒。 

6. 營運階段執行空氣品質環境監測，以了解園區全區及鄰近地

區空氣品質變化。 

三、  噪音振動 

(一) 進出園區車輛禁止亂鳴喇叭，維護環境安寧。 

(二) 火化爐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運轉發生之噪音，將設有圍牆隔籬，

透過圍牆阻隔、距離衰減及隔離緩衝區之阻隔後，大幅降低對

周邊環境之影響。 

(三) 針對殯葬儀式及殯葬隊伍產生之噪音，擬於本專區內佈告欄公

告及透過與喪家、送葬隊伍負責人電話聯繫方式，宣導送葬隊

伍於行經學校或住宅密集區應降低音量，並減少喪葬陣頭沿街

行奏哀樂之情況，以減輕對周邊環境噪音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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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營運階段執行噪音振動環境監測，以了解本專區全區擴建改善

完成後是否影響基地之噪音、振動量。 

(五) 專區內部道路養護，加以檢修以維持道路平整，減少車輛行駛

產生之噪音及振動。 

四、  廢棄物處理方式 

(一) 各樓層生活垃圾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由專人收集至廢棄物暫存區，

妥善規劃垃圾暫存區之通風及滲出水清理，減低影響。 

(二) 污水處理單元之污泥廢棄物，由廠商定期維護、清除，並委託

合格之廢棄物清除機構處理。 

(三) 基地內衍生之廢棄物主要為工作人員、送葬親屬、祭祀親屬衍

生之一般生活廢棄物，於基地內規劃資源回收區，並依「廢棄

物清理法」相關規定妥善貯存，並委由合格清運業者或新竹縣

清潔隊清運處理。 

(四) 於專區內張貼宣導配合政府政策強制垃圾分類（資源垃圾、廚

餘、一般垃圾），加強落實資源分類回收工作。 

(五) 火化爐及其空污防制設施所產生之飛灰，將先行以太空包密封

打包後，放置於室內空間之存放處，當存放達一定量時（委外

清運處理廠商簽訂之每次清運量），委託廠商將配合清運處理，

並於每次清運時依規定執行 TCLP 試驗（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檢測判定是否為有害或無害事業廢棄物，屬無害事業廢棄物適

用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代碼 D-10 或 D11，屬有害事業廢棄物適用

為代碼 C-01A，二者皆委由合格之清運公司進行清運。 

(六) 營運過程所產生事業廢棄物委託合格業者辦理清除及處理工作，

相關清除處理聯單、妥善處理文件等保存 3 年供查核，並依廢

棄物清理法規相關規定辦理。 

五、  景觀 

(一) 本計畫作為殯葬設施使用，未來區內及周邊緩衝區之植栽選種，

應加強防火效果。同時，應以舒適的視覺景觀規劃，以舒緩家

屬及場區氛圍。 

(二) 對於基地及緩衝區域之植栽進行適當之養護及澆灌，已確保環

境景觀得以維持。 

(三) 本案因尚未進入建築細部設計規劃，未來實際綠覆率承諾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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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40 %。結果詳表 8.1.7-1，綠覆計畫示意圖如圖 8.1.7 所

示。 

六、  社會經濟 

本案殯葬園區擴建開發，提供更完善之殯葬設施服務量能，

及透過整體規劃改善區內各項設施與公共空間，整體而言對社會經

濟層面屬正面影響。 

七、  文化 

(一) 本案函詢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學會，本案非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錄再案之古蹟、歷史建築、紀念建築、

聚落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 

(二)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8 條規定（略以）：「政府機關測定重

大營建工程計畫時，不得妨礙考古遺址之保存及維護，並應先

調查工程地區有無考古遺址、列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

如有發見，應即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依第 46 條審查程序

辦理。」；本案如於執行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將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8 條第 2 項執行原則」辦理。 

(三) 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規定（略以）：「營建工程或其

他開發行為進行中，發見具古蹟、歷史建築、紀念建築及聚落

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之進行，並

報主管機關處理。」；另同法第 57 條第 2 項規定：「營建工程

或其他開發行為進行中，發見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工程

或開發行為之進行，並通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本案於進行旨揭地段開發時，依上開規定辦理相關事宜。 

八、  交通 

(一) 交通運輸管理計畫規劃於殯葬吉日及清明節前一個月、前一週、

三天前及當天，將透過區公所、各地方鄰、里長、平面文宣、

網路、地方有線電視等媒體、宣導分散清明節連假納骨塔祭祖

民眾及尖峰期間替代路徑等相關訊息。 

(二) 將清明納骨塔祭祖提前於一個月前開始進行，於各路段設置相

關交通管制告示牌，以提醒用路人做好事先規劃，盡可能將納

骨塔祭祖民眾分散時段，進而減少基地周邊道路衝擊。 

(三) 未來於特殊節日時，將提前與相關單位申請借用周邊停車位，

於殯葬吉日及清明節當天將加派交管人員、義交於基地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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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及基地周邊主要道路路口進行交通指揮引導，以維護行

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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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綜合環境管理及環境監測計畫 

一、 施工期間環境管理計畫 

本計畫將由營運管理單位(開發單位)進行施工期間之環境管理工作，透過

對承包商和園區員工的規範，來確實執行各項環境保護措施，以降低對於環境

影響的程度，並於施工前三十日內，將預定施工日期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審查之主管機關。各項工作內容說明如下: 

(一) 規範及計畫研擬 

針對環境影響說明書有關施工期間保護對策及施工期間環境管理計

畫內容，逐項與施工承包商及園區員工進行檢討，釐清雙方應辦事項及

權屬，以確保各項內容可獲得執行。 

要求承包廠商有關規劃設計內容及施工作業方式之研訂應參照環境

影響說明書內容，並經開發單位工程管理相關人員核准。 

施工期間確實依研擬之環境監測計畫執行，其監測成果由專人彙整、

分析與管理，並與法規值比較以作為執行環境保護措施之參考，且必要

時應配合提出因應之環境保護對策。 

(二) 環保編組及任務 

工區環保工作由開發單位指派人員擔任主管，指揮監督環保業務之推

動及管理，同時指定專人負責工地環保業務稽查與追蹤考核，確實要求承

包商遵守各項環保工作，同時設有專責人員負責以下施工階段主要環保業

務: 

1. 環保機關稽查考核之配合作業。 

2. 依法應辦環保事項申辦及管制。 

3. 工地污染防治工作執行及稽查管制。 

(1) 空氣品質維護： 

A. 依照行政院環保署「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規定，

進行工地各項空氣品質維護事宜。 

B. 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暫存堆置於現場者，覆蓋防塵布。 

C. 工區內開挖裸露地表覆蓋防塵網，覆蓋比率 80%以上，施工便道鋪

設混凝土。 

D. 進場運土車輛「柴油車自主管理分級標章」查驗。 

E. 施工機具管理(設置濾煙器及油料來源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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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噪音振動防制 

A. 場區施工時段為上午 08：00~12：00 及 13：00~17：00，禁止假日

及夜間施工。 

B. 施工機具定期保養 

(3) 工地放流水污染控制 

A. 永久性滯洪沉砂池做為臨時性滯洪沉砂池使用。 

B. 開挖或回填後尚無植生覆蓋之地區，以塑膠布暫時覆蓋。 

C. 於暴雨、颱風、雨季來臨前，進行一次排水溝渠、集水井、滯洪

沉砂池及沉砂池等各項水土保設施清淤。 

D. 設置砂包或施作土堤做臨時性之擋土。 

(三) 交通維持、工地環境清潔維護。 

(四) 環境監測計畫執行情形稽查、追蹤及其常狀況因應。 

(五) 睦鄰措施、地方溝通機制及民眾意見因應處理。 

(六) 緊急應變救災之組織編制和措施。 

 
圖 8-3-1 環境管理組織圖 

(七) 執行作業權屬分工要點 

1. 開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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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環境影響說明書中之施工階段環境保護對策確實執行。 

(2) 辦理施工中環境監測，定期提送環境監測報告，依監測成果召集包商

檢討施工環保問題及研提對策，並監督承包商適時調整作業方式。 

(3) 工地設置專人負責督導、處理環境保護工作及民眾陳情事件。 

2. 承包商 

(1) 依據開發單位指示，配合執行工地環保措施。 

(2) 落實責任權屬內之環評應辦事項，並督導所屬工作人員落實。 

3. 管理制度 

(1) 定期由開發單位與承包商討論環保業務事宜。 

(2) 定期舉辦人員之安衛環保訓練。 

(3) 派員參加各單位辦理之各項環保講習課程，以明示相關法令及措

施。 

4. 環境衛生 

(1) 配合季節及主管機關要求，針對建築物及周遭範圍病媒可能孳生源進

行清潔及消毒工作，並做好教育宣導工作。 

(2) 定期檢視各種排水路之渠道狀況，予以維護或進行疏浚、消毒等工作

處理。 

5. 工地安全 

(1) 施工期間工區設置警衛看守門禁。 

(2) 工地各項設施如防塵網罩需維持完整，開口即高低落差位置設置護欄、

建築物四周拉設警示帶。 

(3) 除安全及環保相關設施之修繕及沉沙池清淤外，不可進行其他與工地

安全無關之作業。 

(4) 停工期間進入工區作業時需 2人協同作業。 

二、 營運期間環境管理計畫 

(一) 環境管理組織 

本計畫營運期間，將由開發單位指派專責人員管理各項環保事務。管

理組織架構如上圖 8-4-1，營運期間全區環境管理計畫的專任人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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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專任人員之功能權責如下: 

1. 環保業務執行或督導。 

2. 公用環保設施的操作維護管理。 

3. 與環保機關之溝通者及對外環保事務之代表。 

4. 場區安全衛生管理之督導及協助事宜。 

(二) 環境管理計畫要點 

將依據核定之環境影響評估內容、相關法規以及既有操作經驗以及未

來處理許可核定內容，研訂全面而詳細的營運期間環境管理計畫，以利員

工遵循辦理。 

1. 水污染防治 

(1) 廁所每日定期巡檢若每日巡檢時發現污水量將達儲存上限

(70%)，則立即關閉廁所並通知業者進場抽取。 

(2) 洗車台及附屬沉砂池設施每日實施維護管理。 

(3) 水土保持構造物每月檢查一次，發布颱風或豪大雨警報發佈

前增加巡檢及清淤一次，颱風或豪大雨侵襲後清淤及檢查池

體功能一次。 

2. 噪音/振動防制 

(1) 場內道路及聯外道路每日巡檢一次，若有破損及凹陷立即通

報並於 3 日內修復。 

(2) 機械設備噪音/振動定期監控。 

(3) 視監測結果於鄰近敏感點旁設置隔音牆。 

3. 廢棄物管理 

垃圾收集分類及暫存，定期委託合格廠商清除。 

4. 景觀綠美化 

景觀美化的規劃、植栽作業和日常養護。 

5. 睦鄰措施 

建立與鄰近民眾溝通互動及問題反應處理管道。 

6. 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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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季節及主管機關要求，針對病媒可能孳生源進行清潔及消

毒工作，並做好教育宣導工作。同時定期檢視場內各種排水路

之渠道狀況，予以維護或進行疏浚、消毒等工作處理。 

三、 環境監測計畫 

(一) 施工期間 

施工期間監測計畫內容包括空氣品質、噪音及振動、及河

川水質監測。根據本計畫之評估結果，建議之監測項目及監測

期間地點等詳見表 8-4-1。 

表 8-3-1 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項

次 
監測項目 監測內容 監測地點 監測頻率

1 空氣品質 
PM2. 5、 PM10、 SO2、 NO2、 CO、O3、

Pb、溫度、溼度、風速、風向 

1.基地上風處 

2.基地下風處 
每季一次

2 
噪音/ 

振動 

Lx、Leq、Lmax， L 日、L 晚、L夜。

Lvx、Lv10、Lvmax， Lv 日、Lv 夜。 

基地出入口 

(新興路 838 巷) 
每季一次

3 地面水質 
水溫、pH、BOD、SS、DO、氨氮、

硝酸鹽氮、油脂、大腸桿菌 
工區臨時放流口 每季一次

4 交通 車輛類型、數目及流量 

1.基地出入口(新

興路 838 巷) 

2.新興路與 838

巷路口 

每季一次

5 生態 陸域生態、水域生態 

基地及影響範圍

（邊界向外延伸 1 

km） 

半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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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監測計畫內容包括空氣品質、噪音及振動、及河川水

質監測。根據本計畫之評估結果，建議之監測項目及監測期間地

點等詳見表 8-3-2。環境監測將於 2 年後檢討測項，若測值呈現

穩定且無污染疑慮，則申請停止環境監測 

表 8-3-2 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備註：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連續執行四季（或一年），除戴奧辛持續監測外（詳表 9-2），其他項目環
境監測數據呈現穩定下，將彙整歷次數據狀況，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辦理變
更（停止）監測。 

 

項次 監測項目 監測內容 監測地點 監測頻率 

1 空氣品質 
PM2. 5、 PM10、 SO2、 NO2、 CO、O3、

溫度、溼度、風速、風向 

1.基地上風處 

2.基地下風處 
每季一次 

2 噪音/振動 
Lx、Leq、Lmax， L 日、L 晚、L夜。

Lvx、Lv10、Lvmax， Lv 日、Lv 夜。 
基地出入口 每季一次 

4 地面水質 
水溫、pH、BOD、SS、DO、氨氮、硝酸

鹽氮、油脂、導電度、大腸桿菌、餘氯
污水放流口 每季一次 

5 回收水質 
外觀、臭味、餘氯、導電度、濁度、大

腸桿菌群 
貯留槽 每季一次 

6 地下水質 

水溫、pH、BOD、硫酸鹽、氨氮、

比導電度、氯鹽、硝酸鹽氮、DO、

總硬度、總酚 

基地下游 每季一次 

7 交通 車輛類型、數目及流量 

1.基地出入口(新

興路 838 巷) 

2.新興路與 838 巷

路口 

每季一次

8 生態 陸域生態、水域生態 
基地及影響範圍

（邊界向外延伸 1 

km） 
半年一次

9 排放管道 

1.粒狀污染物、二氧化硫、氮氧

化物、一氧化碳、氯化氫、鉛及

其化合物、鎘及其化合物 

2.戴奧辛  

每組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之排放管

道（於最大運轉量

時進行） 

每年一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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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緊急應變計畫 

針對防火、防颱、防震等可能發生之各項災害，分別以施工期間及營

運期間敘述其防災應變措施如下。 

一、防火計畫 

(一)施工期間 

針對施工中之防火需求，施工工地範圍內之各項消防措施均需

依據「消防法及其施行細則」、「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及「勞工安全衛生管理法」之規定辦理，並由該管相關主管機關負

責監督查核，並於開工計畫內一併呈報消防主管機關及勞工安全檢

查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檢查後取得開工許可文件，方可進行各項工

程。包括工務所應配置滅火器、消防砂包、警示標語及消防隊專線

電話，避免建材之長期堆置，並對可燃物（如木料、塑膠建材等）

分開堆置或加以覆蓋，防止因工程中可能產生之火苗而點燃。 

(二)營運期間 

本建築物需將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圖說」報請消防主管機

關進行審查，於通過後方可使用。建築物所需設置之各項消防設備

包括： 

1.滅火設備 

包括滅火器、消防砂，室內消防設備，室外消防設備，自動灑水

設備，水霧滅火設備，泡沫滅火設備，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乾粉

滅火設備等。 

2.警報設備 

包括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手動報警設備，緊急廣播設備，瓦斯漏

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等。 

3.避難逃生設備 

包括標示設備（如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避難指標），

避難器具（如指滑台、避難梯、避難橋、救助袋、緩降機、避難

繩索、滑杆及其他避難器具），緊急照明設備等。 

4.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包括連結送水管，消防專用蓄水池，排煙設備（如緊急升降機間、

特別安全梯間排煙設備、室內排煙設備），緊急電源插座，無線

電通信輔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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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上述各項消防設備均應由合格之消防設施設計監造單位設計，

由消防設備師簽證後送交消防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依其計畫圖說

施工監造，並由消防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後始得移交園區管理委員

會。 

二、防颱計畫 

台灣每年 6~9 月颱風來襲，故建築結構設計需依「建築技術規則」

內之相關規定規畫及施工。又基地內之樹木、路燈、指標等設置均需考

慮強風之吹襲，以免掉落傷及人員或房屋。除硬體設施之考慮外，軟體

方面，包括下列各點： 

(一)施工期間 

(1)施工期間於陸上颱風警報發佈後，由工地協議組織統籌負責各項

檢查及防範措施，包括物件、機具、吊掛物之固定，排水溝之疏

通，以及未完工建築物內之檢查，並應先行切斷電源、火源等，

以免於風災來臨時引發火災。 

(2)遇颱風警報時，除加強留守人員注意安全措施外，並應檢查緊急

供電系統是否正常運作，以防停電對工程產生影響，並由行政人

員負責監督、檢查與緊急聯絡。 

(二)營運期間 

平日即定期檢查相關排水系統，檢查各區緊急發電設施。陸上

颱風警報發佈後，加強各項防風措施如植栽固定、落水孔清淤。污

水處理場保持低水位，各項公用設施檢查工作由廠務或行政單位統

籌辦理。 

三、防震計畫 

(一)施工期間 

由於地震之發生具有不可預期性，故平時工地管理應檢討室內

外吊掛物等物件固定之安全性，並於承商所提之施工計畫內詳列防

震計畫，內容包括避難路線規畫、避難空間、緊急通報系統、救援

編組、緊急醫療編組、備用物件及電力照明等。 

(二)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主要為建築物之耐震設計，建築結構應依照「建築

技術規則」中對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需符合各項耐震要求，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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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建築物執照時接受審查，以維安全。定期宣導防震安全並規範

不得任意變更原有建築結構。 

四、防洪計畫 

在山坡地開發中，於整地工程施工階段時，最易造成開發基地下游

之水土保持災害；故本案於施工防洪計畫中，以前、中、後期三階段方

式，提出防災措施構想。 

(一)施工中期階段防災措施 

防災措施有下列幾點。 

1. 地表泥砂沖蝕之控制： 

依整地工程進度，適當調整沉砂池之高程及位址。並隨時清除淤滿之

泥砂，颱風暴雨來臨時，更應立刻清除池中所有淤泥並保持沉砂池之完

整。 

2. 地表逕流之控制： 

依整地工程進度，適當調整臨時排水溝之高程及位址。並隨時清除其

中之淤泥。並請專業技師依需要隨時設置小區域之截排水設施。 

3. 地表裸露覆蓋： 

挖填施工期間，若以達到設計高程處，應立即做好植生，而於暴雨來

臨時，基地之裸露地需做好人工覆蓋。 

(二)施工後期階段防災措施 

園區工程進行至此，幾已達到設計高程，可以永久性設施取代臨時性設施，

此階段之防災重點為地表沖蝕，故加強植生為其重要之工作。 

(三)營運階段 

成立自護組織，開始規劃、擬定風災、水災、地震等相關緊急應變計畫，

並定期演練以達成事故發生時迅速應變之目的。 

五、緊急應變實計畫施原則 

營運期間將成立緊急應變小組，以迅速且有效掌握各項災情(風災、水災、地震)

及降低因災害造成人員、財產損失。計畫實施原則如下； 

（一）防災需求自主化：針對災害潛勢特性，主動提出防災計畫，並按防災需求的

優先順序，輕重緩急，促使防災措施，逐項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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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規劃整體化：規劃可資運用的資源能量，俾使防災措施規劃，作全盤整

合的推動。 

（三）防災資訊公開化：以科學方法進行災害危險度及境況模擬之統計分析，並適

時公布其結果， 期使園區能夠提高未雨綢繆的警覺性。 

（四）防災參與普及化：啟發員工與組織，凝聚「命運共同體」的園區意識，誘導

員工自動自發，普遍參與園區防救災工作。 

（五）防災工作團隊化：結合行政單位、防救災團體、公益組織、學校、寺廟、教

堂、志工團隊等發揮整體力量，共同推動園區防救災工作。 

（六）防災管理制度化：編印訓練教材，舉辦研習營，就參與防救災之工作人員及

志工伙伴實施教育訓練，俾能溝通觀念，研習方法；期使防災管理建構制度

化的運作模式。 

 

 

 

 

 

 

 

 

 

 

圖 8-4-1 園區應變組織圖 

本計畫區災害之聯繫與處理原則簡述如下； 

(一)若發生災害，如地層火災、地震下陷、土石流失等問題，通報連絡

組要視災害狀況進行搶救或立即退避至安全地點，並立即通知居民

疏散，同時通知相關單位進行災害搶救，以避免災害擴大。 

(二)現地居民疏散時，由緊急應變指揮官指揮，避難引導組依規劃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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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財產之安全。 

(三) 安全防護組要立即管理現場之進出，並配合檢警單位、救災單位進行現場維護

及災害搶救工作，期使災害減至最輕。 

(四) 緊急措施準備 

1. 各種需要之設備、零件、工具等需準備妥當，以供急需。 

2. 應變組織人員要確實了解各項緊急事件之處理計畫及程序，並緊急用電話

號碼貼於所需之處。 

3. 應變組織人員每年要接受緊急操作程序之訓練。 

 (五)緊急救援單位 

表 8-4-1 緊急救援單位表 

 單位名稱 電話 地址 

 緊急救難專線 112  

警

察 

報案專線 110  

新竹縣警察局新湖分局  03-5902615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路二段 26 號 

新工派出所 03-5882034 新竹縣湖口鄉文化路 172 號 

湖鏡派出所 03-5690646 新竹縣湖口鄉八德路二段 142 巷 11 號

新豐分駐所 03-5594052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路二段 788 號 

山崎派出所 03-5592736 新竹縣新豐鄉松林村松林街 8號 

消

防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19  

新竹縣消防局第一大隊 03-5550981 新竹縣竹北市福興路 757 號 

湖口分隊 03-5992454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三鄰成功路109號

新工分隊 03-5981674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文化路 188 號 

醫

療 

東元綜合醫院 03-5527000 新竹縣竹北市縣政二路 69 號 

仁慈醫院 03-5552039 新竹縣竹北市博愛街３３１號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

院 
03-5580558 新竹縣竹北市興隆路一段 1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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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之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各可能方案之適宜性以及環境可能產生影響程

度之大小，其次對於維護環境品質或可減輕不利影響之可能方案，也將審慎評估比較，

以作為規劃設計時之參考。依據「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針對零方案、地

點替代方案、工程技術替代方案、環保措施替代方案等四方面加以評估，茲說明內容如

后。 

一、 零方案 

本專區為新竹縣首座公立(公營)殯儀館，地理位置及交通便捷，本計畫將

配合新竹縣殯葬發展需求，進行殯葬專區整體規劃，藉以增加殯葬設施能量及

公共空間，定位以頭前溪以北（溪北地區）行政區為服務範圍，故零方案並非

最佳之替代方案。 

二、 開發地點或縣路替代方案 

本計畫針對溪北地區的區位環境而規劃，建築物透過妥善的建築配置、空

間規劃及構想，提供鄰近民眾工作機會，促進地方經濟，且因基地周圍交通便

利、通往中山高及台一線省道距離不長，對地方之交通影響極微，因此，本案

不考慮地點之替代方案。 

三、 開發方式、開發強度、開發範圍或開發規模以及其他技術規劃替代方案 

本計畫開發方式、開發強度及規模係依本區未來發展需求而整體考量與規

劃，施工階段各項環境影響主要為短暫輕微影響，施工單位於施工階段應確實

執行各項環境保護措施，故無其他替代方案。 

四、 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本計畫施工期間並無重大空氣污染產生源。營運期間區內人員產生之生

活污水未來將統一集中收集後經污水處理設施處理後排放至公共排水溝；生活

垃圾統一收集後委由合格廢棄物清運業者或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定

期清運，另有火化爐廢氣經後端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理後所收集之飛灰及火化

爐爐渣，將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及處理機構進行後續之處理；遺體經火化爐

火化產生之廢氣，以空污設備及戴奧辛去除設備處理後排放至管道，將以減輕

至排放標準，且於排放管道定期排定檢測，以確保處理設備之處理效能，故無

規劃其他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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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1  替代方案摘要表 

替 代 方 案 有 無 未

知 

內    容 預計目標年可能

之負面環境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零方案  
ˇ 
 

經調整計畫內容評估後，仍認定不得開
發時，將暫緩開發行為。 

無負面環境影
響。 

維持現況不開發。現有竹
東殯葬專區目前內大小
靈堂、禮堂設施時常供不
應求，且火化場之處理量
亦呈現飽和狀態，且因其
為公辦民營，無法有效管
理廠商，造成服務不穩或
中斷。如不開發維持現況
將無法提供新竹縣內充
足之殯葬設施服務量
能，故零方案並非最佳之
替代方案。 

開發地點 
或路線 
替代方案 

 
ˇ 
 

本基地位於新竹縣湖口鄉波羅段 656
地號等 12 筆土地，均為國有土地並由
新竹縣政府逮管，土地權屬明確，故無
其他地點替代方案。 

無負面環境影
響。 

無。 

開發方式、
開發強度、
開發範圍或
開發規模以
及其他技術
規劃替代方
案 

 
ˇ 
 

本計畫開發方式、開發強度及規模係依
本區未來發展需求而整 
體考量與規劃，施工階段各項環境影響
主要為短暫輕微影響，施工單位於施工
階段應確實執行各項環境保護措施，故
無其他替代方案。 

無負面環境影
響。 

無。 

環保措施 
替代方案 

 
ˇ 
 

本計畫施工期間並無重大空氣污
染產生源。 

營運期間區內人員產生之生活污
水及逝者洗斂廢水將分別收集後經污
水處理設施處理後排放至公共排水
溝；生活垃圾統一收集後委由合格廢棄
物清運業者定期清運或臺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清潔隊，另有火化爐廢氣經後
端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處理後所收集之
飛灰及火化爐 

爐渣，將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
及處理機構進行後續之處理；遺體經火
化爐火化產生之廢氣，以空污設備及戴
奧辛去除設備處理後排放至管道，將以
減輕至排放標準，且於排放管道定期排
定檢測，以確保處理設備之處理效能，
故無規劃其他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1. 一般垃圾委
由新竹縣政
府環境保護
局清潔隊清
運。 

2. 飛灰以不透
水之太空包
盛裝委由合
格廢棄物清
運業清運。 

3. 委由民間業
者清運無法
確實掌握是
否隨意傾倒
情形。 

無。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